
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辦理「教育部國中小學改善及充實

教學環境設備補助」採購案各類違失態樣彙整 
前言： 

國民中小學常窘於縣市政府財政短絀，就學校環境、教

學設備需增補或改善部分缺乏支應之經費，因此，教育部相

關經費補助成為學校重要財源，加上近年少子化情形嚴重，

各校為建立發展亮點吸引學子，對於新型態教學設備、圖書

教材及特殊建設需求孔急，增強校方爭取補助之動機，而這

樣經費供需關係，出現掮交牟利空間，廠商-掮客-學校這樣

的樞紐關係使得掮客得以從中獲取利益，進而引發廉政風險

事件。 

 

壹、申請補助前置規畫階段 

一、申請項目未確實評估採購需求 

案例一： 

A 校為強化夜間校園照明之需要並節省用電費

用，申請補助採購風力發電照明設備，惟未確實審

視校園環境與設置條件，以規劃適當機組規格，逕

由網路搜尋相關品項開立規格圖書，致履約中發覺

所購置之風力發電照明設備未能達到發電效益，而

需另增市電併聯工項，以使照明設備得以運作。 

案例二： 

B 國小受廠商業務人員鼓吹，申請補助購置英

語聽力設備及雲端測驗題庫，使學校英語教學更具

多元、活潑，但廠商所提供之雲端測驗題庫係英檢

中高級、托福字彙、多益測驗之內容，顯與國小英

語課程等級顯有落差，致英語聽力設備閒置。 

案例三： 

C 校未評估成立國樂團之可行性及設定推展計

畫，即申請補助購置數種國樂樂器，校方未透由課

程內容使學生體驗增加興趣，僅開放學生課餘借用，

致生部分樂器損害、遺失情形，多數樂器則長期閒

置。  



二、依賴廠商提供之參考資料 

案例一： 

D 校辦理雲端教學平台設備財物採購案，因校

內無專長人員規劃採購品項及規格，故由總務主任

委請經常到校維修之電腦設備商協助開立前開規格

書，惟該廠商所開立之品項規格多屬自家代理品牌

之產品規格，顯有限制競爭之虞。 

案例二： 

E 校辦理節能照明設備採購，未妥適評估及審

查廠商所提供之參考規格是否符合學校所需，以及

規格有無限制競爭情形，逕自以該參考規格作為招

標文件，經查該規格係為特定廠商之專利。 

三、採購品項需求數量未落實估算 

案例一： 

F 校採購英語聽力設備軟體系統四套，單套十

萬元，惟該校僅有一間英聽教室且短期無擴充可能，

卻多購三套相同之軟體系統，顯有浮編採購品項數

量之情形。 

案例二： 

G 校申請補助採購實物投影機 12 台，惟該校僅

有 5班，明顯多購 7台，顯有浮報數量情事。 

貳、採購作業辦理階段 

一、設計單位訂立規格限制競爭 

案例一： 

H 校辦理風光互補發電照明設備採購案，委託甲

建築師規劃採購品項規格及施工圖說，甲建築師未稔

此類光電設備規格，逕以合作光電設備廠商所提供參

考之品項規格作為設計圖書一部，校方未察而以該圖

書作為招標文件，遭有意投標廠商提出異議。 

案例二： 

I 校辦理廚房計時烘培廚具採購，未先審視學校

需求與品項功能必要性，逕以特定之到校推銷廠商所

提供之高單價之電子計時烘培廚具作為採購品項規



格，遭有意投標廠商提出異議。 

二、採購案投標廠商涉圍、陪標態樣 

案例一： 

J 校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特定圖書採購案，該圖

書廠商為取得標案，聯合地區經銷商、合作之印製廠

商共同投標，製造競爭之假象，開標當日，四家投標

廠商中有兩家檢附文件不符規定、一家報價高於採購

金額，惟校方主持開標人員未察異常，逕決標於該圖

書廠商。 

案例二： 

K 校辦理幼兒遊憩設施採購案，於等標期間，乙

廠商人員攜帶三份不同廠商之投標文件到校遞送，開

標當日僅乙廠商人員出席，審標時，除乙廠商繳納押

標金，其他廠商均未繳押標金。 

三、開決標程序與政府採購法規範有違 

案例一： 

L 校係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財物採購，訂有底價，

以最低標為決標，卻於開標後要求得標廠商再為議價

程序，擅自增加政府採購法所無之程序。 

案例二： 

M 校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之財務採購，事先簽奉首

長核准，在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畫

書時，改採限制性招標，開標當日僅一家廠商投標，

遂改採限制性招標辦理議價程序，惟開標主持人未先

參考廠商報價並檢討原首長核定之底價下，逕自當場

訂定底價。 

參、採購履約驗收階段 

一、小額採購未落實書面驗收程序 

案例一： 

N 校採購節能設備其採購金額未達 10 萬元，廠商

完成採購品項安裝履約完畢後，校方未依據政府採購

法第 71條及施行細則第 90條第 1項第 3款辦理書面

驗收。 



二、監造單位未確實辦理材料送驗 

案例一： 

O 校辦理太陽能風力燈具採購履約期間，監造單

位未確實審驗施作單位之風力發電機組而逕同意進

場施作後，驗收時始察覺機組規格與契約圖書不符，

且廠商無法提供功能測試報告，致生履約爭議。 

三、設備採購未落實列帳保管 

案例一： 

部分學校採購英文圖書或資訊設備係交由教師

保管，未列帳冊俾利年度盤點或業務交接，致業務督

管單位到校抽盤時，校方無法說明物品歸屬或所在。 


